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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民终101号之一
诸暨市华基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恒禾鞋业有限公

司、吕钢、吕超、孟宋薇、余旭平:本院受理上诉人吴红女、杨
迪龙与被上诉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诸暨市华
基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恒禾鞋业有限公司、吕钢、吕超、孟
宋薇、余旭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2021)浙01民终1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7337号民事
判决;二、不得执行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诸三路42号4单
元502室房屋;三、驳回吴红女、杨迪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吴红女、杨迪龙负担5900元,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5900元;二审案件受
理费11800元，由吴红女、杨迪龙负担5900元，由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5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民终5828号

浙江银恒担保有限公司、叶瑞盛、叶月贞:本院受理上
诉人叶扬圻与被上诉人陈水根及原审第三人浙江银恒担
保有限公司、张梦香、叶小丽、叶瑞盛、叶月贞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浙01民终58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
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1802号

杭州百冠时装有限公司、凌利强：本院受理原告吴超
群诉被告杭州百冠时装有限公司、第三人凌利强公司解
散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
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2584号

卢洋：本院受理原告郑懿文诉被告卢洋公司减资纠纷
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
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
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949号

潘晓红：本院受理原告杨盛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8949
号民事判决书。潘晓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
还杨盛恩借款本金1695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377号

浙江印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翱
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0）浙0106民初
63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962号

李海东：本院受理原告吴利胜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06民初79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664号

丁兴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丁兴凤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91民初366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物业服务费
3452.80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违
约金195.67元（分段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
月20日之后以3452.8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公告费
65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16元，由被告
负担。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应负担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544号

杭州金茂家居市场陶文许装饰材料商行、陶文许：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南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金茂
家居市场陶文许装饰材料商行、陶文许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91民初
354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杭州金茂家居
市场陶文许装饰材料商行、陶文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返还原告浙江南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309671.45元，并支付利息7378.33元（暂计算至2020
年11月30日；自2020年12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的利息，以309671.4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计
算）；二、驳回原告浙江南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088元，申请费2070元，合计5158元，
由被告杭州金茂家居市场陶文许装饰材料商行、陶文许
负担。原告浙江南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金茂家

居市场陶文许装饰材料商行、陶文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950号

徐亮：本院受理原告王小库诉被告徐亮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21）浙0191民初950号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
徐亮归还原告王小库借款3100元。事实与理由：原、被
告系同事关系，自2020年1月6日起，多次向原告借款
共计3900元，后于2020年7月22日归还800元，剩余
3100元至今未还。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8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65号

浙江老掉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马鞍山伟星置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潘巧珍诉被告浙江老掉牙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第三人马鞍山伟星置业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浙0108民初365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00号

杭州嘉伦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卓茂贸易有
限公司与你加工合同纠纷中一案已审理終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
初40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754号

杭州臻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陈静:本院对原告杭州都
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1)浙0108民初754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判文书、途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027号

宋素黎:本院受理原告张春燕诉被告宋素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108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限被告宋
素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张春燕借款本
金450000元。案件受理费8050元，减半收取4025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宋素黎负担。限宋素黎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309号

山东名庄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高连子、谭帅:本院受
理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名庄汇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高连子、谭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8月2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41号

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施珊
君诉被告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8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49号

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云
诉被告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
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87号

杭州迎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雯雯
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初1887号，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0日下
午15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946号

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瑜
琳诉被告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8月11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947号

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瑜
琳诉被告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8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66号

陈冰虹:本院受理原告陈妤诉陈冰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23号

蒋晶:本院对原告陈良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0)浙0108民初5923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635号

成洁、张彦领：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国群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等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635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955号

许金堆：本院受理原告杨培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
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动履
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12日9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063号

胡健、田善琴：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昆霖贸易有限公
司与被告胡健、田善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执
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
法庭(宁波市江北区北环西路500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803号

陈益明：本院受理原告史力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
民初803号民事裁定书之一。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968号

丹阳市倚峰塑料粒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铂
澄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丹阳市倚峰塑料粒子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
11日9时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274号

孙昕炜（公民身份号码2302061993****2011）：本
院受理的原告史凯伦诉被告孙昕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
民初32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孙昕炜归还原
告史凯伦借款1116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79元，减半收取39.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89.50元，由被告孙昕炜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567号

陈刚（公民身份号码：5221301977****3215）：原
告刘其湖与被告陈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人民币9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2016年10
月31日起至2020年10月30日止的违约金14400元
（以90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被告支付自2020年
10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以90000元为本金按
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利息。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
10日9时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124号
成华区张鑫徐商贸部：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汇银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成华区张鑫徐商贸部、张鑫、朱兴莲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张鑫偿还原告借款
等78182.99元，支付自2020年9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
清偿之日止以78182.99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的利
息；二、判令成华区张鑫徐商贸部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
告对成华区张鑫徐商贸部名下的川A99VJ6福克斯牌
小型轿车在抵押担保范围内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三、判
令被告朱兴莲对被告张鑫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11
日上午09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038号

陈国平（公民身份号码：3307241975****6017）：
原告宁波市赛奥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中天精诚装饰
集团有限公司、被告陈国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两被
告支付立即支付货款58760元；并支付从2019年5月30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9日13时45分在
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412号

徐智伟（公民身份号码3310021993****2018）：本
院受理的原告郭红海与被告徐智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小
转简民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起诉要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徐智伟向原告偿还
欠款本金7853元人民币；二、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徐智
伟向原告支付欠款利息元（计算至起诉之日）；三、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徐智伟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
并定于2021年8月12日上午09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78号

韩善付（公民身份号码3421281967****2318）：本
院受理的原告李财兴与被告韩善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小转普民事裁定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要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欠款
23040元；二、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诉讼费。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30
日上午09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032号

张妍：本院受理原告和盈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告
张妍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6日下午14时15
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281号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诚铸金属制品厂（普通合伙）、张勇、
周友琴、周梅：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滢滢金属物资有
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诚铸金属制品厂（普通合
伙）、张勇、周友琴、周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228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43号

王远立：关于原告林艳与被告王远立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
民初32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007号

李纯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大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
被告李纯渊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
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
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庭参加庭审，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94号
王帅：原告宁波中正控股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帅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49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230号

王安泰、王泽元、浙江侨辰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梁
松、赵羽、虞钦霖：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与王安泰、王泽元、浙江侨辰汽车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梁松、赵羽、虞钦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1日10:30在
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九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231号

徐四、陈素、浙江侨辰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梁松、虞
钦霖、赵羽：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行营业部与徐四、陈素、浙江侨辰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梁松、虞钦霖、赵羽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1日10:15在本院（宁波市
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019号

王波、毛苏英、王跃平：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山正杰新材
料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波、毛苏英、王跃平债权人撤销权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须知、虚假诉讼告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648号

应专专（公民身份号码：3306811995****9290）：
本院受理原告符航与被告应专专健康权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本起事故造
成的各项损失共计47037.8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
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长江南路277
号9号门3楼第一审判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7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981号

周勇吉（公民身份号码：5110231990****8672）：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青年管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周
勇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98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周勇吉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
日内支付原告宁波青年管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车辆尾款14832元，并赔偿该款自2021年1月23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71元，减半收取8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735.50元，由被告周勇吉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986号

叶陈林（公民身份号码：3302821989****1510）：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青年管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叶
陈林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98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叶陈林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宁波青年管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车辆尾款13432元，并赔偿该款自2021年1月
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逾期利息损
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36元，减半收取68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18元，由被告叶陈林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